附件2：

“寻找我身边的校园之星”活动实施方案
为配合第三届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活动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增加“校园之星”品牌活动在广大师生中的影响力，深度挖掘在校学生的典型事迹，展现当代大学生风采，强化树立榜样力量和引领作用，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激励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，活动组委会决定配套开展“寻找我身边的校园之星”活动。寻找活动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，个人自荐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一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
（一）网络寻找
1、新浪微博：全体在校生可通过新浪微博，发起话题#我身边的校园之星#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身边同学的典型事迹进行介绍并@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之星评选活动、@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团委，原微博点赞数超过100即可直接进入书面评审阶段。
2、QQ空间：全体在校生可通过QQ空间，发布说说#我身边的校园之星#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身边同学的典型事迹进行介绍并@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会。原说说点赞数超过300即可直接进入书面评审阶段。
3、抽奖活动：转发以上微博和说说，关注并提到新浪微博@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之星评选活动、@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团委和QQ空间@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会，可参与抽奖活动。在寻访阶段，每间隔三天在两个平台共抽取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，共抽奖10次。分别赠送校园之星定制版充电宝、U盘、T恤等精美奖品。
（二）校园寻找
1、制作关于第三届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活动宣传海报并在公示栏或宣传栏、东西区寝室楼橱窗或宣传栏处张贴。在校内东区桥头、西区保卫处等学校主干道处悬挂条幅扩大活动宣传力度。
2、在西区学苑餐厅前主干道处设立 “寻访我身边的校园之星”宣传点，分别于4月21、28日，5月5、12日中午12—14点进行宣传，以扩大“校园之星”品牌活动的宣传广度和挖掘深度。届时会为参与宣传活动的师生提供精美纪念奖品，充分调动参与热情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。
3、成立“寻找我身边的校园之星”小分队，走进学生宿舍、课堂、食堂开展寻找活动，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，提高广大师生参与的积极性与广度。
二、个人自荐与组织推荐相结合
（一）个人自荐
全体在校生可参照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条件，采用自荐的方式自行整理个人素材，并附上1500字的支撑材料，按以上规定时间要求报送至“校园之星”宣传点，经组委会核实，符合评选标准的学生可直接进入书面评审阶段。
（二）组织推荐
各班级（团支部）可通过组织开展主题班会（民主生活会）等形式对所在成员进行主动推选。以该团支部、班级为单位整理个人相关素材，附上1500字支撑材料，按规定时间报送至“校园之星”宣传点，经组委会核实，符合评选要求的学生可直接进入书面评审阶段。
特别说明：“寻找我身边的校园之星”活动，不占用学院推荐名额，各学院仍同往届每类“校园之星”推荐1人，共计1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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